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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泰市教育和体育局 
2019 年新汶城区义务教育段学校招生工作 

指导意见 
 

各乡、镇、街道教育办公室，市直各中小学： 

为促进依法办学，规范义务教育段学校招生工作，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山东省义务教育条例》《山东省教

育厅关于做好2019年普通中小学幼儿园招生入学入园工作的通

知》（鲁教基字〔2019〕6 号）有关规定，现就新汶城区义务教

育段学校招生工作提出如下指导意见。 

一、招生原则 

坚持公正、公平、公开；相对就近、免试入学；“户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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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产、实际居住一致优先”的原则，结合新汶城区实际组织招

生。 

二、招生学区范围 

依据新汶城区义务段学校布局，综合考虑交通、人口、教

育资源等因素，部分居住区在招生时可按照弹性学区招生。 

（一）新汶城区市直公办小学 
新汶实验学校：龙溪路以东，新建二路以南，新都路以北，

山东电力原管道公司厂房以西适龄儿童，新汶街道大洛沟社区

及新汶街道驻地企事业单位职工适龄子女。 

汶城实验小学：学校周边居住的孙村矿、新矿集团公司机

关、泰兴物业机关、华新公司、供应公司、新矿中心医院、新

汶中学、汶城中学的职工适龄子女。 

（二）新汶城区市直公办初中 
汶城中学初中部：东至发展大道、西至孙村路、北至蒙馆

路、南到新都路区域内的孙村矿、新矿集团公司机关、新矿中

心医院、泰兴物业机关、华新公司及供应公司、救护大队、华

源矿的新矿集团职工子女。 

新汶实验中学：新建二路以北，孙村路以东（不含孙村社

区）、健康路以东的新汶街道所辖区域；新都路以南的山能小

镇。东都镇凤凰泉村、王庄村、西都村；新甫街道西洛村、安

全村、南公村，翟镇红石板村、汶河北村。 

新汶街道所属中小学学区范围由新汶街道教育办公室负责

划分并组织招生工作。 

三、招生办法 

（一）小学报名 
新汶城区户籍的适龄儿童（2013 年 8 月 31 日前出生），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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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法定监护人）身份证、户口簿、房产证、儿童预防接种

证及其他有效证件到所属学区小学报名。 

我市非新汶城区户籍，申请到新汶城区学校就读的，须持

上述有效证件到户籍所在乡镇街道教育办公室填报《跨学区就

读申请表》，由乡镇街道教育办公室审核，符合条件的，予以

提报。学生及家长持《跨学区就读申请表》编号及上述有效证

件在规定时间内到所属学区小学报名。非我市户籍的适龄儿童

持有效证件直接到所属学区小学报名。 

因身体状况需要延缓入学的适龄儿童，由学生家长向所属

学区学校提交学生申请缓学的有关材料（缓学申请书、户籍、

房产、病历等材料原件、复印件），并填写《2019 年新泰市适龄

入学儿童缓学审批表》（详见附件），经学校调查后交市教体局

备案。 

（二）初中报名 
新汶城区小学学籍的五年级应届毕业生，持父母（法定监

护人）身份证、户口簿、房产证、小学学籍号及其他有效证件

到所属学区初中学校报名。 

我市非新汶城区小学学籍的五年级应届毕业生，申请到新

汶城区学校就读的，须持上述有效证件到户籍所在乡镇街道教

育办公室填报《跨学区就读申请表》，由乡镇街道教育办公室

审核，符合条件的，予以提报。学生及家长持《跨学区就读申

请表》编号及上述有效证件在规定时间内到所属学区初中学校

报名。户籍、小学学籍均非我市的五年级应届毕业生，持有效

证件直接到所属学区初中学校报名。 

（三）审核确认 
各中小学要坚持新汶城区“户籍、房产、实际居住”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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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先原则，按照学区范围和条件对报名学生进行资格审查，拟

定批次组织招生。条件相同的，以取得房产证的先后时间为准

审核，租住房不作为房产依据。当学校招生计划在某一批次已

招满，将不再招收下一批次对象。当某一批次招满，仍有剩余

学位但少于下一批次报名人数时，剩余学位可以用摇号方式确

定。剩余批次的视情况协调统筹安排到其他相对就近公办学校

入学。各学校对招收的学生要面向社会进行公示，公示无异议

后报市教体局核准，办理入学建籍手续。 

符合国家、省、市有关政策规定的驻新泰部队（艰苦边远

地区）现役军人、烈士、公安英烈和因公牺牲伤残公安民警、

我市招商引资、高层次人才子女入学，由家长（法定监护人）

持以上身份证明及所属或管理部门出具的相关证明材料到市

教体局登记报名，经审核后按照家庭住址统筹安排就近入

学。现役军人、烈士子女审核提交的相关证明材料，执行《山

东省<军人子女优待办法>实施细则》有关规定；公安英烈和因

公牺牲伤残公安民警适龄子女，审核提交的证明材料，执行《关

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公安英烈和因公牺牲伤残公安民警子女教

育有待工作的通知》（泰公通〔2018〕93 号）有关规定；我市招

商引资、高层次人才子女等，审核提交的证明材料，执行我市

有关政策规定。持有“泰山人才金卡”的高层次人才子女入学，

执行《泰安市高层次人才子女就读中小学（幼儿园）实施细则》

（泰人才办字〔2018〕38 号）有关规定。。 

入学报名提供的相关证明材料必须真实合法有效，凡提供

虚假证明材料的，一经查实，取消划片入学资格。符合在新汶

城区就读条件的，安排在生源较少的学校就读，不符合新汶城

区就读条件的一律回户籍地学校就读。情节严重的，交相关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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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按相关法律法规处理。 

四、残疾儿童入学 

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

人保障法》《残疾人教育条例》和新泰市《第二期特殊教育提升

计划（2018—2020 年》，保障残疾儿童少年接受教育的权利。市

特殊教育学校面向全市招收 6-12 周岁，有县级以上医院证明、

残疾证、不具有接受普通学校教育能力的新泰户籍残疾儿童入

学,对不能到校就读的义务教育段残疾儿童少年纳入学籍管理，

组织送教上门服务，对不适合在特殊教育学校就读的适龄视力

障碍、听力障碍的残疾儿童，学校将协助推荐到泰安市相关学

校就读。新汶城区各普通中小学要积极创造条件接收具有接受

普通教育能力的残疾适龄儿童少年随班就读。 

五、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入学 

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根据《国务院关于统筹推进县域

内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6〕40

号）及教育部、省、泰安市关于做好中小学招生工作意见精神，

以公办中小学为主，按照相对就近原则，确定就读公办学校，

确保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当地平等接受义务教育。因学区

学位限制无法接受的，由市教体局统筹安排。确因学位限制无

法在流入地就学，要求回流出地就学的随迁子女，由流出地妥

善安置。 

确需在新汶城区入学就读的，由其父母（法定监护人）持

以下材料到相应学校报名：①户口簿；②居住证；③父母（法

定监护人）在城区居住证明（房产证、购房合同及付款凭证、

住房租赁合同及水电缴纳证明或其他能够证明父母确系长期居

住在城区招生范围内的有效证件证明等）；④父母（法定监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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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区经营证明（满 2年的有效工商营业执照和纳税单据）、务

工证明（有 2 年以上的劳动合同、社会保险缴费记录、工资证

明）；⑤小学入学须提供儿童预防接种证，初中入学须提供小学

五年级学籍号，属跨省入学的须提供全国学籍号。 

六、招生报名时间 

8 月 17 日，召开新汶城区义务教育段学校招生会议； 

8 月 18 日—20 日，新汶城区学校制定和发布招生方案及工

作安排，做好招生前的宣传解释工作； 

8 月 21 日—28 日，学校对学生报名情况审核确认； 

8 月 29 日—30 日，市教体局对特殊情况进行统筹处理 ；  

8 月 31 日，学校发布新生名单； 

9 月 2 日，新生入学。 

七、加强领导，严肃纪律 

（一）切实加强招生工作领导。各学校要成立招生工作组

织机构，选派业务精、素质高、能力强的人员具体开展招生工

作。招生组织机构在招生过程中要对外办公，负责解释招生政

策，接受社会咨询和学生报名，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及时妥

善处理好招生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二）加大招生政策宣传力度。各学校要依据本指导意见

制定本学校招生简章报经市教体局审核备案后面向社会发布。

要充分利用学校网站、微信公众号、致学生家长的公开信、招

生工作咨询电话等渠道，宣传新汶城区义务教育段学校招生的

各项政策规定，对社会和家长普遍关心的问题要认真解疑释惑，

正确引导学生按学区入学，努力营造和谐稳定的招生氛围。 

（三）严格落实招生工作各项政策规定。坚持义务教育免

试入学，严格执行普通中小学生入学、转学的政策和程序，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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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招生入学工作，维护正常的招生秩序，保障教育公平。落实

山东省关于解决城镇中小学大班额问题有关文件规定，各中小

学新生要均衡编班，班额一律不得突破小学 45 人、初中 50 人

的班额标准。严格落实中小学招生工作“十项严禁”纪律要求，

严禁无计划、超计划组织招生，招生结束后，学校不得擅自招

收已被其他学校录取的学生；严禁自行组织或与社会培训机构

联合组织以选拔生源为目的的各类考试，或采用社会培训机构

自行组织的各类考试结果；严禁提前组织招生，变相“掐尖”

选生源；严禁公办学校与民办学校混合招生、混合编班；严禁

以高额物质奖励、虚假宣传等不正当手段招揽生源；严禁任何

学校收取或变相收取与入学挂钩的“捐资助学款”；严禁义务教

育阶段学校以各类竞赛证书、学科竞赛成绩或考级证明等作为

招生依据；严禁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设立任何名义的重点班、快

慢班；严禁初中学校对学生进行中考成绩排名、宣传中考状元

和升学率；严禁出现人籍分离、空挂学籍、学籍造假等现象，

不得为违规跨区域招收的学生和违规转学学生办理学籍转接。

对违反招生纪律及有关规定的，严肃追究相关学校及责任人责

任。 

（四）切实落实学校招生主体责任。招生工作以学校为招

生主体，校长是第一责任人，认真负责实施本校招生工作。招

生学校要层层签订规范招生承诺书，廉洁自律，自觉抵制不正

之风，确保实现阳光招生、廉洁招生。招生工作人员要牢固树

立大局意识，本着为家长和学生服务的原则，以对社会、对学

校、对家长、对学生、对自己高度负责的精神，严格遵守相关

法律法规，恪尽职守，履行职责。对招生过程出现的违法违纪

行为严肃追责，对不作为、乱作为的，按照有关规定严肃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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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确保义务教育段学校招生工作规范有序进行，市教体局

成立义务教育段学校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基教科。

学区因入学人数的变化及区划调整等因素，每年将做适当调整，

最终以市教体局公布为准。未尽事宜，由市教体局基教科负责

解释。 

 

附件 1.2019 年新汶城区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咨询、监督电话 

2.2019 年新汶城区义务教育段学校招生计划 

3.2019 年新汶城区新汶街道所辖学校招生学区范围 

4.新泰市 2019 年适龄入学儿童缓学审批表 

 

 

 

 

新泰市教育和体育局        

2019 年 8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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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19 年新汶城区义务教育段学校招生咨询 
监督电话 

    

单位（学校） 咨询电话 监督电话 备注 

基 教 科 ：

7225783 
纪委：7224737  

市教育和体育局 

7250391 
惠 民 中 心 ：

7222149 
 

新汶街道教育办公室 18853899591 18853899591  

汶城中学 
教 务 处 ：

7872074 

办公室：7872832 

工  会：7872512 
 

新汶实验中学 7315567 7315567  

新汶街道初级中学 15163831156 18853899591  

新汶实验学校 2078783 13954868910  

汶城实验小学 7836620 7836482  

新汶街道中心小学 18253865666 18853899591  

新汶街道实验学校 13153862586 18853899591  

新汶街道良庄实验小学 18263869886 18853899591  

新汶街道志成小学 13793834668 18853899591  

新汶街道志远小学 13153859471 18853899591  

新汶街道西良教学点 15318123568 18853899591  

新汶街道大寺山教学点 15905380851 18853899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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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19 年新汶城区小学招生计划 

学校名称 2019 年招生计划 备注 

新汶实验学校 180  

汶城实验小学 360  

新汶街道中心小学 135  

新汶街道实验学校 150  

新汶街道良庄实验小

学
90  

新汶街道志成小学 45  

新汶街道志远小学 60  

新汶街道西良教学点 30  

新汶街道大寺山教学

点
45  

合   计 1185  

 

2019 年新汶城区初中招生计划 

学校名称 2019 年招生计划 备注 

汶城中学初中部 350  

新汶实验中学 200  

新汶街道初级中学 400  

合   计 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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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19 年新汶城区新汶街道所辖学校 
招生学区范围 

 

新汶街道中心小学：孙村社区、良村村及孙村路以西的驻

地企事业单位适龄儿童。 

新汶街道实验学校：张庄社区、华源社区及蒙馆路以南的

驻地企事业单位适龄儿童。 

新汶街道良庄实验小学：良庄矿社区、程家楼村、小协镇

郭家泉村适龄儿童。 

新汶街道志成小学：大洛沟社区、东洛沟社区、中洛沟村、

大河村、汶河村适龄儿童。 

新汶街道志远小学：黄山村、云山村、黑峪村适龄儿童。 

新汶街道大寺山教学点：大寺山村适龄儿童。 

新汶街道西良教学点：西良社区、东良村、中合寨村、北

寺山村适龄儿童。 

新汶街道初级中学：孙村路（含孙村社区）以西、健康路

以西、新建二路以南新汶街道所辖区域及驻地企事业单位适龄

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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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新泰市 2019 年适龄入学儿童缓学审批表 

学生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学校  

入学年度  年级  申请自   年   月至   年   月缓学 

申请缓学原因： 

学校意见：  

 

同意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缓学 

 

         校长签字：                  学校公章 

                                                 年    月   日 

乡镇街道教育办公室意见：  

 

同意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缓学 

 

                           乡镇街道教育办公室公章 

                                                  年   月   日 

市教育和体育局意见：  

 

同意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缓学 

 

市教育和体育局公章 

                                                  年  月   日 

此表一式四份，市教育和体育局、乡镇街道、学校、学生家长各留存一份。 

新泰市教育和体育局                     2019年8月16日印发 


